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以下简称中国境内，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省）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现行有效的《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有关规定，指派律师出席了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17 日召开的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并就本次股东会相关事项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 经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章程》； 

2. 公司分别于 2025 年 8 月 22 日、2025 年 8 月 29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的《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及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3. 公司 2025 年 9 月 30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中国石油集团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

会通知》）； 

4. 公司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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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出席现场会议的相关人员的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6. 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情况的统计结果； 

7. 公司本次股东会议案及涉及相关议案内容的公告等文件； 

8. 其他会议文件。 

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公司已向本所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出具的事

实并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公司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

料、复印材料、承诺函或证明，并无隐瞒记载、虚假陈述和重大遗漏之处；公司

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且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

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对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

会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

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本所仅根

据现行有效的中国境内法律法规发表意见，并不根据任何中国境外法律发表意

见。 

本所依据上述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以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

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公司本次股东会相关事项进行了充分的

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本法律意见书所

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会的公告材料，随同其他会议文件一

并报送有关机构并公告。除此以外，未经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任何其

他人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并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的有关事

实及公司提供的文件进行了核查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2025 年 8 月 21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决定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实际情况择机确定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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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股东会的具体召开时间、地点及会议方式，并负责组织向公司全体股东发出

召开本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及相关配套文件。 

2025 年 8 月 28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暂不

召开股东会的议案》，决定暂不召开股东会审议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

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相关事项，待有关工作及事项准备完成后，公司将确定

股东会召开时间并发出通知，并将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提请公司股东会表决。 

2025 年 9 月 29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决定于 2025 年 10 月 17 日召开本次股东

会。 

2025 年 9 月 30 日，公司以公告形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符合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条件的媒体刊登了《股东会通知》。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开 

1.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于 2025年 10月 17日 14:00在北京市朝阳区安立

路 101号名人大厦 0903会议室召开，该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白雪峰先生主持。 

3.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 年

10 月 17 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25 年 10 月 17 日 9:15-15:00。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议

案与《股东会通知》中公告的时间、地点、方式、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 

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法人股东

的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明文件等相关资料进行了核查，确认现场出席公司

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660,846,637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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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结果，参与本次股

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77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653,033,497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5186%。 

其中，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

东以外的股东（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共 377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82,913,32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673%。 

综上，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人数共计 380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313,880,13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2661%。 

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以外，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

司部分董事和董事会秘书以及本所律师，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

会现场会议。 

前述参与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

证，本所律师无法对该等股东的资格进行核查，在该等参与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

的股东的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

前提下，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会议人员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1.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与《股东会通知》相符，没有出现修改原议案或

增加新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经本所律师见

证，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了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现场会

议的表决由股东代表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了计票、监票。 

3.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投票平台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了表决权，网络投票结束后，上证所信息网

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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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会议主持人结合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的统计结果，宣布了议案的表

决情况，并根据表决结果宣布了议案的通过情况。 

（二）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36,521,205 98.7223 9,473,400 1.2698 58,720 0.007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73,381,205 96.6307 9,473,400 3.3485 58,720 0.0208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就本议案的审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服务有

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2. 逐项审议《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具体表决

情况及结果如下： 

2.1《股票发行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36,335,405 98.6974 9,640,600 1.2922 77,320 0.01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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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73,195,405 96.5651 9,640,600 3.4076 77,320 0.0273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就本议案的审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服务有

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2.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36,539,105 98.7247 9,383,700 1.2578 130,520 0.017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73,399,105 96.6371 9,383,700 3.3168 130,520 0.0461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就本议案的审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服务有

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2.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36,590,705 98.7316 9,422,400 1.2630 40,220 0.00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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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73,450,705 96.6553 9,422,400 3.3305 40,220 0.0142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就本议案的审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服务有

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2.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36,391,805 98.7050 9,612,800 1.2885 48,720 0.006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73,251,805 96.5850 9,612,800 3.3978 48,720 0.0172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就本议案的审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服务有

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2.5《发行数量》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36,603,705 98.7334 9,409,300 1.2612 40,320 0.00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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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73,463,705 96.6599 9,409,300 3.3259 40,320 0.0143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就本议案的审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服务有

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2.6《限售期》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36,664,705 98.7416 9,261,400 1.2414 127,220 0.01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73,524,705 96.6815 9,261,400 3.2736 127,220 0.0450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就本议案的审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服务有

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2.7《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36,664,405 98.7415 9,261,700 1.2414 127,220 0.01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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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73,524,405 96.6813 9,261,700 3.2737 127,220 0.0450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就本议案的审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服务有

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2.8《上市地点》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36,657,305 98.7406 9,258,300 1.2410 137,720 0.018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73,517,305 96.6788 9,258,300 3.2725 137,720 0.0487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就本议案的审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服务有

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2.9《募集资金用途》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36,647,905 98.7393 9,068,300 1.2155 337,120 0.045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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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73,507,905 96.6755 9,068,300 3.2053 337,120 0.1192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就本议案的审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服务有

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2.10《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36,627,805 98.7366 9,258,300 1.2410 167,220 0.022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73,487,805 96.6684 9,258,300 3.2725 167,220 0.0591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就本议案的审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服务有

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3.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36,645,405 98.7390 9,345,700 1.2527 62,220 0.008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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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73,505,405 96.6746 9,345,700 3.3034 62,220 0.0220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就本议案的审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服务有

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4.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之表决

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36,644,105 98.7388 9,348,900 1.2531 60,320 0.00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73,504,105 96.6742 9,348,900 3.3045 60,320 0.0213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就本议案的审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服务有

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5.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36,636,705 98.7378 9,347,800 1.2530 68,820 0.009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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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73,496,705 96.6716 9,347,800 3.3041 68,820 0.0243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就本议案的审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服务有

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6. 《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

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38,389,105 98.9727 7,506,600 1.0062 157,620 0.02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75,249,105 97.2910 7,506,600 2.6533 157,620 0.0557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就本议案的审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服务有

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7.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与公司采

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36,644,505 98.7389 9,345,400 1.2526 63,420 0.008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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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73,504,505 96.6743 9,345,400 3.3033 63,420 0.0224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就本议案的审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服务有

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8.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 年-2027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之表决

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306,269,214 99.8236 7,078,900 0.1641 532,020 0.012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75,302,405 97.3098 7,078,900 2.5021 532,020 0.1881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9.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之表决

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36,660,205 98.7410 9,312,200 1.2482 80,920 0.01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73,520,205 96.6799 9,312,200 3.2915 80,920 0.0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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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就本议案的审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服务有

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10. 《关于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之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36,651,305 98.7398 9,122,700 1.2228 279,320 0.03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73,511,305 96.6767 9,122,700 3.2246 279,320 0.0987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就本议案的审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服务有

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11.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36,487,005 98.7177 9,312,200 1.2482 254,120 0.034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73,347,005 96.6186 9,312,200 3.2915 254,120 0.0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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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就本议案的审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服务有

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12. 《关于续聘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聘任2025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

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306,366,114 99.8258 7,038,300 0.1632 475,720 0.011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75,399,305 97.3441 7,038,300 2.4878 475,720 0.1682 

 

13. 《关于修订〈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制度〉的议

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266,737,919 98.9072 46,608,095 1.0804 534,120 0.012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35,771,110 83.3369 46,608,095 16.4743 534,120 0.1888 

 

14. 《关于修订〈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和董事会议案管理

办法〉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266,877,119 98.9104 46,530,295 1.0786 472,720 0.0110 



1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35,910,310 83.3861 46,530,295 16.4468 472,720 0.1671 

 

15. 《关于修订〈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266,842,919 98.9096 46,542,895 1.0789 494,320 0.011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35,876,110 83.3740 46,542,895 16.4513 494,320 0.1747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 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票数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为签章页） 




